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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117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551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2) 環 境 衞 生 及 有 關 服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據 了 解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現 正 試 行 優 化 垃 圾 收 集 站 翻 新 計 劃 ， 提 升 設 施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1. 現 時 全 港 垃 圾 收 集 站 已 進 行 翻 新 工 程 的 數 目，及 準 備 進 行 翻 新 工 程 的 垃

圾 收 集 站 數 目 ；  
2. 整 體 優 化 垃 圾 收 集 站 翻 新 計 劃 的 開 支，包 括 人 手、設 備 優 化 等 分 項 開 支； 
3. 據 了 解，有 垃 圾 收 集 站 開 始 轉 用 壓 縮 機 收 集 垃 圾，現 時 全 港 垃 圾 收 集 站

分 別 採 用 壓 縮 斗 和 垃 圾 桶 的 數 目 ；  
4. 垃 圾 收 集 站 採 用 壓 縮 機 後 ， 整 體 衞 生 成 效 有 否 改 變 ；  
5.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曾 表 示 會 將 現 有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轉 為 垃 圾 收 集 與 廢 物 回 收

共 同 點，提 升 回 收 效 率，請 問 現 時 進 度 為 何 ?如 未 有 計 劃 或 已 取 消 計 劃，

原 因 為 何 ? 
 

 
提 問 人 ： 梁 子 穎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4) 

答 覆 ：  

1.及 2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聯 同 建 築 署 由 2020-21年 度 起，積 極 進 行 垃

圾 收 集 站 翻 新 計 劃，逐 步 為 有 需 要 的 離 街 垃 圾 收 集 站 進 行 翻 新 工 程。

該 計 劃 涵 蓋 73所 離 街 垃 圾 收 集 站 ， 截 至 2025年 12月 ， 21所 離 街 垃 圾

收 集 站 的 翻 新 工 程 已 完 成，工 程 實 際 開 支 約 9,489萬 元，其 餘 52所 正

在 進 行 詳 細 設 計 及 籌 劃 中 。 食 環 署 並 沒 有 翻 新 工 程 計 劃 的 分 項 開 支

數 字 。  
 
3.    現 時 食 環 署 共 管 理 172個 離 街 垃 圾 收 集 站，當 中 67個 垃 圾 站 設 置 了 垃

圾 壓 縮 機 ， 其 餘 105個 垃 圾 站 則 採 用 垃 圾 桶 暫 存 垃 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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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  垃 圾 壓 縮 機 除 了 能 縮 短 垃 圾 處 理 時 間 、 提 升 運 作 效 率 ， 其 密 封 式 設

計 亦 可 有 效 減 少 氣 味 外 溢 ， 整 體 環 境 衞 生 普 遍 得 到 改 善 。 食 環 署 會

按 個 別 垃 圾 站 (包 括 正 在 籌 劃 階 段 的 垃 圾 站 )的 運 作 需 要 ， 並 視 乎 場

地 情 況 是 否 許 可 ， 考 慮 於 站 內 設 置 垃 圾 壓 縮 機 。  
 
5.    為 減 少 送 往 堆 填 區 的 垃 圾 及 提 高 回 收 率，食 環 署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

署 )在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的 督 導 下，共 同 協 調 全 港 所 有 公 眾 垃 圾 收 集 站 及

家 居 垃 圾 收 集 服 務 的 規 劃 和 管 理。現 時，環 保 署 已 於 110個 食 環 署 轄

下 的 公 眾 垃 圾 收 集 站 設 立 了 廚 餘 回 收 點 ， 方 便 鄰 近 餐 廳 和 居 民 參 與

廚 餘 回 收 。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， 環 保 署 會 在 新 公 眾 垃 圾 收 集 站 規 劃 時 考

慮 加 設 回 收 設 施 或 設 立 「 回 收 便 利 點 」 ， 以 方 便 市 民 於 棄 置 廢 物 時

進 行 回 收 。 位 於 元 朗 洪 水 橋 洪 元 路 新 建 成 的 環 境 衞 生 綜 合 大 樓 設 有

「 回 收 便 利 點 」，並 且 已 於 2025年 9月 投 入 服 務。位 於 西 貢 安 達 臣 道

的 聯 用 大 樓 亦 會 提 供 公 眾 垃 圾 收 集 站 和 社 區 回 收 設 施 ， 預 計 在 2026
年 下 半 年 投 入 服 務 。  

 
 
 

– 完  –


